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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FAR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LIMITED
龍發製藥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98）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公佈

龍發製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四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77,070 60,569

銷售成本 (24,811) (17,223)

毛利 52,259 43,346

其他收入 2 1,726 1,636
銷售及分銷成本 (23,417) (17,101)
行政費用 (23,835) (22,642)
其他營運費用 (997) (558)

經營業務溢利 4 5,736 4,681

融資成本 (29) (19)

除稅前溢利 5,707 4,662

稅項 5 (974) (1,350)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4,733 3,312

每股盈利
基本 6 0.79港仙 0.55港仙

攤薄 6 0.79港仙 0.5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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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年內，本集團從事中成藥貿易以及製造及分銷藥品。

董事認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東方中藥有限公司，該公司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
並由焦家良先生（董事會主席）及葉淑萍女士（董事會副主席）分別擁有83.781%及16.219%。

2.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年內營業額指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已售出貨品的發票淨值。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貨品銷售 77,070 60,569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202 235
廣告收入 533 379
租金收入 400 －
其他 591 1,022

1,726 1,636

3.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乃按本集團的業務和地區分部作出呈述。由於業務分部資料對本集團的內部財務
匯報工作意義較大，故被選為呈述分部資料的主要形式。

(a) 業務分部

本集團僅有單一業務分部，即中成藥貿易以及製造及分銷藥品，故此未呈報業務分部
資料。

(b) 地區分部

在呈述地區分部資料時，分部收入乃以客戶的所在地為計算基準。分部資產及資本性
開支則以資產的所在地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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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呈報本集團地區分部之收入、若干資產及資本性開支資料。

香港 中國大陸 東南亞 其他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向外部客戶銷售 55,428 46,866 14,323 883 7,263 12,547 56 273 77,070 60,569

其他分部
資料：
分部資產 59,818 59,561 45,904 42,709 － － － － 105,722 102,270
資本性開支 158 7,477 2,054 14,516 － － － － 2,212 21,993

4. 經營業務溢利

本集團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出存貨成本 24,375 16,861
折舊 4,895 1,874
研究及開發成本* 500 500
年內商譽攤銷* 273 －
經營租賃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租賃付款 2,329 2,452
核數師酬金 650 600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2,009 10,433
退休計劃供款（界定供款計劃） 561 409

12,570 10,842

匯兌收益淨額 (56) (23)
固定資產出售虧損／（收益） 414 (80)

* 已計入綜合損益賬之「其他營運費用」內。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四年：17.5%）撥備。
其他地區之應繳利得稅已按本集團營運業務所在國家之適用稅率根據當地現行法例、詮釋
及慣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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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本期－香港
年度支出 1,030 1,072
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56) 108

遞延 － 170

年內稅項支出總額 974 1,350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4,733,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312,000港元）
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600,000,000股（二零零四年：600,000,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年內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4,733,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312,000港元）
計算。計算中所使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年內已發行普通股600,000,000股（二零零四年：
600,000,000股）（即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數據），以及年內所有購股權視為獲行使後假設
無代價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738,920股（二零零四年：1,522,179股）。

末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四年：
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77,070,000港元，較去年
的60,569,000港元上升27.2%。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由去年的3,312,000港元，增至
回顧年度的4,733,000港元，而每股基本盈利則為0.79港仙（二零零四年：0.55港仙）。
上述增長主要由於收購雲南龍發製藥有限公司（「雲南龍發」）獲全年反映，以及本
集團旗艦產品「排毒美顏寶」的銷量有所上升。

業務回顧

儘管市場競爭劇烈，本集團之全年經營業績依然理想。二零零三年非典型肺炎爆發
的陰霾漸退，香港經濟逐步復甦，零售市場有所改善，而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行旅
客亦帶動經濟上揚。另一方面，非典型肺炎的嚴重性增強了中港兩地消費者的健康
意識，刺激健康產品的銷量，本集團因而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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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月成功收購雲南龍發，雖然中國大陸藥品市場的邊際利潤一
般低於香港市場，然而此收購不但擴闊了本集團的資產基礎，更有助本集團進軍中
國大陸藥品市場。雲南龍發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取得優良藥品製造規範證書後，成功
在中國大陸多個省份擴展「雁塔牌」銷售網絡，該等省份包括安徽省、河南省、湖南
省、四川省及雲南省。該擴展已令本集團於中國大陸之營業額達至14,323,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883,000港元），較上一財政年度激增十多倍。在40多種重新推出的
「雁塔牌」產品中，腸胃藥「陳香露白露片」廣受中國大陸國民歡迎，成為截至二零
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龍頭產品，營業額達5,235,000港元，亦是本集團第二
高銷量產品。

本集團旗艦兼最高銷量產品「排毒美顏寶」仍佔排毒產品市場之領導地位，其營業額
由49,684,000港元增至54,041,000港元，較上一財政年度上升8.8%，佔本集團營業額
70.1%。「排毒美顏寶」的成功，更連續數年令本集團在業界屢獲獎項。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推出的新產品「適鼻靈」，是由本集團與香港中文大學基金會之
附屬公司中大中醫藥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發，其舒緩鼻敏感之配方，是以傳統中藥
古方配合德國草藥配方改良研製而成，其功效經臨床研究証實能改善病人鼻敏感的
徵狀。澳洲是全球最多鼻敏感患者的國家，本集團正著手研究在澳洲拓展「適鼻靈」
可行性，並對「適鼻靈」的前景充滿信心。本集團年內亦推出其他兩種新產品「養胃
良方」及「白肌燕窩」。上述三種新產品銷售總額達1,471,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
1.9%，成功拓闊客戶層，有助本集團擴大市場份額。

面對反覆無常的市況，除推出新產品外，開發新市場亦是本集團的重點策略之一。
因東南亞巿場進行分銷網絡之整固，導致營業額減少42.1%，本集團已致力增加現
有產品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市場的滲透率。

業務展望

本集團成功在中國大陸推出「陳香露白露片」，並獲市場廣泛接受，為本集團爭取中
國大陸市場佔有率奠定基礎。鑑於中國大陸市場對保健產品需求激增，雲南龍發積
極物色商機以擴大市場及分銷網絡，從而增加本集團在中國大陸藥品市場的滲透
率。

本集團將在香港市場推出一系列新產品，強化產品組合。本集團將於截至二零零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下一財政年度下半年推出由日本進口的純天然功能性食品「日
本血型瘦身丸」，這種功能性食品乃根據不同血型人士的體質分類，吃適合自己血
型的功能性食品能加強消化功能及加速新陳代謝的功效，消秏不必要的卡路里，吃
出健康，輕鬆減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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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預期，中成藥市場及整體保健產品市場的劇烈競爭將持續。然而，憑藉「龍
發製藥」卓越品牌、穩固的分銷網絡以及對強大產品組合之努力不懈，管理層對本
集團前景深表樂觀，並將繼續致力為股東創造最佳回報。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透過擴闊產品種類及市場分佈、策略性併購及研發，以及引入
高效保健及功能性產品，作為其繼續增長之動力。這有助創造最佳協同效益，增強
本集團在中港兩地藥品市場的競爭實力。

僱員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226名僱員（二零零四年：189名僱員）。

董事會定期檢討及批准本集團僱員之酬金政策及福利。本集團參照業內慣例及個別
僱員之表現釐定其薪酬。本集團亦為其僱員提供酌情花紅及購股權計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貫保持充足營運資金。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
61,647,000港元（二零零四年：57,903,000港元）以及現金及銀行結餘25,793,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26,608,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
為13,86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4,905,000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為91,41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86,697,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償還貸款為498,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713,000港元）。資本與負債比率（即負債總額佔股東資金之百分比）
為15.6%（二零零四年：18.0%）。

或有負債

(a)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授予一家協會（由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成立
之協會）之會員之優惠券有41,406張（二零零四年：348,151張）尚未行使，優惠
券持有人可以折扣價於若干香港零售商店購買本集團之產品，優惠期截至二零
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該等零售商店可憑已收之優惠券要求本集團支付其給予
優惠券持有人之折扣額。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等尚未行使優惠券之
最高價值（需視乎上述零售商店償還折扣額的數目）約為1,833,000港元（二零零
四年：9,226,000港元）。

(b) 本集團就根據香港僱傭條例日後可能須支付予僱員之長期服務金產生或有負
債，該款項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最多可達24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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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由於認為本集團不會因此而於日後產生重大資源流出，故並未就此等可
能須支付之款項確認任何撥備。

(c)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三日，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龍發製藥（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龍發」）向香港知識產權署之商標註冊處就一名商人（「該申請人」）之若
干商標申請提出反對。根據香港龍發法律顧問之意見，審訊該會於商標註冊處
進行，以裁定香港龍發之反對是否有效，預計本集團之額外支出約為300,000港
元。倘香港龍發敗訴，則或須支付該申請人估計約為500,000港元之支出。於二
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未就該等法律費用作出任何撥備，須視乎審
訊有否進行。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四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龍發投資（香港）有限公司與一獨
立第三方訂立一項臨時買賣協議，以收購一項代價31,380,000港元之物業，本集團
於結算日前已支付其中3,138,000港元作為訂金。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未償
還餘額28,242,000港元列作已訂約但未撥備資本承擔金額。有關收購之其他詳情載
於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致股東之通函內。收購於二零零五年四月
十五日完成。

匯兌風險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之外匯風險影響極微，原因是其買賣主要以仍與美元掛漖之港
元及人民幣進行。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對沖合約。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4,41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4,388,000港
元）之若干定期存款已按揭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信貸之抵押。於二零零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動用該項銀行信貸中3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480,000
港元）。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三）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進行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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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未登記為本公司股東之股份持有人如欲出席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舉行之二零零五年股東週年大會，必須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
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本公司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遞交予本公司於
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
灣中心地下），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林紹雄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劉健先
生及郭國慶先生。他們已與本集團之高級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共同檢討本集團所採
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已商討有關本集團財務報告之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
程序，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於聯交所網站刊發業績公佈

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3)段（包括首尾兩段）（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前有效），根據過渡安排，仍繼續適用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前開始的會計期間
之業績公佈，其所規定公佈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焦家良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焦家良先生、葉淑萍女士、焦少良先生及藍道英
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國慶先生、劉健先生及林紹雄先生。

香港，二零零五年七月八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